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关于开展2021年度“服务长兴”
先进服务团队、重点服务项目、先进个人、优秀学生“奖学金”
评选工作的通知
为进一步夯实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充分调动学院服务长兴人才引育、企业服务等方面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根据长兴校地合作人才合作相关工作要求，经研究，拟开展2021年度“服务长兴”先进服务团队、重点服务项目、先进个人、优秀学生“奖学金”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依据
评选将严格按照《湖州职业技术学院——长兴县人民政府县校合作框架协议》、《校地合作设立人才引育专项资金协议》相关内容进行。
二、评选范围
1、教师或研发团队与长兴重点企业达成的校企合作重点服务项目；
2、对政校企合作中承办现代学徒制订单培养、产业学院或工匠学院共建、联办招聘会、校企合作创新创业班、校企技术研发联合攻关、校企合作文化或制度建设等领域的服务团队；
3、对政校企合作过程中在人才引育、服务企业人才开发和技术合作等工作中兢兢业业、表示突出的教师个人；
4、在与长兴重点企业合作现代学徒制培养、工匠学院或产业学院共建等过程中，学习勤奋努力、顶岗实践表现突出的学生；
三、评选办法
1、先进服务团队、重点服务项目、先进个人评选由个人申报、二级行政部门、专业教研室、学院班子推荐结合，申报教师或团队需填写申报表。优秀学生“奖学金”评选由合作企业直接评比确定人选；
2、学院联合长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长兴县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专家、企业共同进行评审，确定名单“服务长兴”先进服务团队、重点服务项目、先进个人、优秀学生“奖学金”拟获奖名单；并评选出A、B、C三个层次的获奖层次。
3、公示后，确定最终获奖名单。
请各部门、教研室将申报表于2021年12月  日前交至杨月英老师处
四、奖励金额
先进服务团队、重点服务项目、先进个人获得者，按照A、B、C三个层次获得一定的资金奖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与汽车工程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.11.30

2021年度“服务长兴”先进服务团队、重点服务项目、先进个人评选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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